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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6/2021_2022__E5_AF_B9_

E4_B8_AA_E4_BA_BA_E7_c36_326079.htm （一九八一年十二

月三十一日国务院批准 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发布）一、 为贯彻

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》 第三章的规定， 

特制定本细则。二、 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、外国侨民和

无国籍人，收到由外国和港澳等地区汇入的外汇，必须结售

给中国银行；对每笔人民币三千元（含三千元）以上的大额

汇款，允许留存１０％的外汇。 上述结售给中国银行所得的

人民币，都可以享受优待侨汇的有关待遇。三、 居住在中国

境内的中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、华侨在回国定居前

、港澳同胞在回乡定居前存放在外国或者港澳等地区的外汇 

， 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回国、回乡定居后，在外

国或者港澳等地区继承财产所得外汇，委托中国银行调回境

内的，允许留存３０％的外汇；其余７０％在结汇后所得的

人民币，可以享受优待侨汇的有关待遇。 居住在中国境内的

外国侨民和无国籍人 ， 委托中国银行调入其存放在境外的外

汇或者调入其继承境外财产所得外汇，留存比例比照上款办

理。四、 华侨、港澳同胞等在回国或者回乡定居时，携入或

者汇入的外汇，在入境后两个月内向银行申请，允许留存３

０％的外汇；其余７０％在结汇后所得的人民币，可以享受

优待侨汇的有关待遇。 上述携入外汇的留存申请，须提供海

关申报单才能办理。五、 国家派赴外国或者港澳等地区的工

作人员公毕返回，必须将属于个人的工资、津贴等剩余的外

汇及时汇回或者携回境内， 不得存放境外； 凭我驻外机构证



明，允许个人留存。六、 国家派赴外国或者港澳等地区学习

的留学生、实习生、研究生、学者、教师、教练和其他人员

， 在境外期间收入外汇的剩余部分， 在返回时，必须及时汇

回或者携回境内，不得存放境外；其中属于个人应得的外汇

，凭我驻外机构证明，允许留存。七、 个人的发明创造、著

作等在境外发表、出版和以个人名义出境讲演、讲学，或者

向境外报纸、 杂志、 专业刊物投稿等所得的出版费、版权费

、奖金、补助金和稿费等外汇，必须及时调入境内，不得存

放境外；按照国务院和有关部委批准的有关规定，或者经国

家外汇管理总局同意，属于个人应得的部分，允许留存。八

、 上述各条规定允许个人留存的外汇，必须存入中国银行。

该项外币存款，可以汇出境外， 也可以凭中国银行证明携出

境外； 如兑换人民币，可以享受优待侨汇的有关待遇。但是

，不得将存款凭证私自携带、托带或者邮寄出境。 个人留存

外汇的处理， 不得违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

》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。九、 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、外

国侨民和无国籍人，存放在中国境内的外汇，允许个人持有

。但是，不得私自携带、托带或者邮寄出境；如需出售，必

须卖给中国银行，并比照本细则第二条的规定办理。十、 来

中国的外国人，短期回国的华侨、回乡的港澳同胞，应聘在

中国境内机构工作的外籍专家、技术人员、职工，以及外籍

留学生、实习生等，由外国或者港澳等地区汇入或者携入的

外汇，可以自行保存，可以卖给或者存入中国银行，也可以

凭海关原入境申报单汇出或者携出境外。十一、 应聘在中国

境内机构工作的外籍专家、技术人员和职工，需要申请汇出

或者携出外汇，由中国银行按照合同、协议的有关规定办理



。十二、 本细则经国务院批准，由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公布施

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